附件2
参会车辆安排表
	车辆序号
	学院
	人数
	乘车地点
	是否负责学院

	1
	3院
	28
	自动化学院
1号楼
	是

	
	15院
	15
	
	

	2
	4院
	20
	电子信息工程学院
	是

	
	22院
	10
	
	

	
	17院
	10
	
	

	3
	6院
	28
	东区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
	是

	
	12院
	10
	
	

	4
	7院
	20
	民航学院
	是

	
	8院
	10
	
	

	
	21院
	10
	
	

	5
	9院
	20
	经济与管理
学院
	是

	
	10院
	10
	
	

	
	11院
	10
	
	

	6
	16院
	30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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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请车辆负责学院分别安排1名人员联系对接校车
2. 返程时在明故宫校车校车队乘原车辆返回
3. 返程最迟不超过18点，否则车辆自动返程
